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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20年 3 月 5日 

 公司股票将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停牌 1 天，2020 年 3 月 5 日起复牌并撤销其

他风险警示。 

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，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股票简称由“ST 爱旭”变更为“爱旭股份”，股票代码“600732”保持不变，股票

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%变更为 10%。 

一、股票种类、简称、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

（一）股票种类与简称：公司 A股股票简称由“ST爱旭”变更为“爱旭股份”； 

（二）股票代码仍为“600732”； 

（三）撤销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20年 3月 5日。 

二、撤销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

公司由于 2013 年、2014 年、2015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，根据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4.1.1 条、第 14.1.3 条的规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决

定自 2016 年 4 月 8 日起暂停公司股票上市。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，2016 年

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、净资产均为正值，且符合恢复上市的

其他条件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4.2.1 条规定,上海证券交易

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6月 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上市，并且在风险警示

板交易，自 2017年 6月 7日起，公司 A股股票简称为“ST新梅”，股票代码为 600732，

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%。2019 年，公司实施并完成重大资产重组，自 2019

年 12月 27 日起，公司股票简称由“ST新梅”变更为“ST 爱旭”。 



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2020 年 2 月 24 日出具的容诚审字

[2020]518Z000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公司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0.69

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.85亿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.90 亿元；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总额为 81.66 亿

元，净资产为 25.66 亿元。公司《2019 年年度报告》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

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进行了披露。 

2019 年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之后，主营业务变更为高效太阳能电池的研发、

制造与销售。公司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、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降低光伏发电的

“度电成本”，增强光伏电力在与全球其它电力竞争的成本优势。据海关数据统计，

2019 年公司出口太阳能电池全国排名第一，全球出货前十的晶硅组件厂商均为公司

的核心客户。公司正积极推动产能扩张规划，预计 2020年底产能达到 22GW，将进一

步巩固公司的全球太阳能电池核心供应商的地位。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60.69

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.85亿元，各项财务指标较重大资产重组前均大

幅提升，盈利能力明显增强，经营业绩明显改善。 

公司对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、第 13.4.1 条有关其

他风险警示情形进行了逐项排查，经排查，公司涉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。 

三、撤销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3.4.10条之规定，公司股票将于2020

年3月4日停牌1天，2020年3月5日起复牌并撤销其他风险警示，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

公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10%，公司股票简称将由“ST爱旭”变更为“爱旭股

份”。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，公司股票将转出风险警示板交易。 

四、其他风险提示或者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 

2019年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之后，主营业务变更为高效太阳能电池的研发、

制造与销售。由于光伏行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、行业价格易出现大幅波动、行业整

体技术迭代速度较快等，均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3月3日 


